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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涉诉进展公告 

关于 公司 部分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联络互动”）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何志涛先生通知，其于近日收到的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就其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质押证券回购纠纷案

作出的《民事判决书》（（2020）苏 05民初 609号）和深圳国际仲裁院就其与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纠纷作出的《裁决书》（（2020）

深国仲裁 3119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何志涛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证券回购纠纷 

     2020 年 7月 17 日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何志涛先生的通知：由于股票质押

融资逾期，东吴证券提出《民事起诉状》及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民

事裁定书》、《财产保全清单》，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志涛先生持有的公司部分股

份将被轮候冻结。具体情况详见 2020年 7月 17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

于控股股东所持有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现本次收

到一审《民事判决书》的判决情况如下： 

1) 被告何志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购回交易款本金 43,270 万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 15,442.57万元（截至 2020

年 4月 26日）；之后的利息、违约金按照年利率 24%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 

2) 被告何志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律

师费及诉讼费。 

3) 若被告何志涛未能按期履行上述第一、二付款义务，原告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有权以被告何志涛名下质押的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代码：002280）151,842,512 股股份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 若被告何志涛未能按期履行上述第一、二付款义务，原告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有权就何志涛抵押的位于北京市不动产在相应登记债权数额范围内折

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5) 驳回原告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何志涛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证券回购纠纷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志涛先生在国信证券质押股份到期，未按

时回购，国信证券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交申请，诉讼请求何志涛先生偿还本金、

利息及违约金。国信证券有权对何志涛先生质押的相关股票申请拍卖、变卖，并

就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20年 8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刊

登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收到仲裁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现本

次收到《裁决书》的裁决情况如下： 

1）何志涛向国信证券偿还融资本金人民币 78,320万元。 

2）何志涛向国信证券支付利息人民币 444.55万元（自 2019年 4月 1日起

计至 2019 年 6月 30 止）。 

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19年 7月 1日（含）之前的违约金人民币 2，

966.193万元；以本金人民币 17,796.00万元为基数，自 2019年 7 月 2日起，

按年利率 15%计算的违约金，计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以本金人民币 60,524.00

万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7月 2日起，按年利率 16%计算的违约金，计至实际支

付完毕之日止。 

4）本案冲裁费、保全费及其他开支由何志涛承担。 

5）国信证券有权在上述裁决项确定的被申请人应付款项范围内就质押的“联

络互动”（证券代码：002280.SZ）285,846,400 股股票进行拍卖或变卖，并就

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6）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三、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1.公司与控股股东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均保

持独立，目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3.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何志涛持股 512,355,9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53%，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按照目前公司股价以及其持有的其他资产价值计算，何志涛

先生总资产是可以覆盖上述质押融资。 

目前何志涛先生前期投资的部分项目已经都陆续到了解禁期，已在安排积极

处置部分个人其他资产，争取先行使用个人资产处置归还上述融资借款。为维护

上市公司利益，保障上市公司经营稳定和资产质量，何志涛先生也正在与上述金

融机构沟通，争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避免处置上市公司股份，但若控股股东未来

不能和上述机构达成一致，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处置，则可能存在其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被动减持或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4.公司将督促实际控制人何志涛先生积极与东吴证券及国信证券商讨债务

处置方案，如该事项有其他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 

《裁决书》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19日 

 

 


